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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使用間斷性／連續性混合需求模型，探討多車輛家戶小客

車、機車之持有與使用等決策行為之特性，而為能反映二者決策間之關係，

模型係由同一效用函數進行推導，其中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之選

擇為巢式羅機模型，而使用量則為聯立之多元迴歸模型。實證校估結果顯示，

小客車持有數量與機車持有數量之雙向影響關係並不顯著；持有數量與使用

量間則有所影響，且相關程度係隨持有數量之增加而降低。至於多車輛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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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車輛使用需求間之關係方面，個別小客車之使用量呈互補關係，個別機

車之使用量亦呈互補關係；而小客車使用與機車使用則呈替代關係。由模型

之政策模擬分析，可顯示價格策略對小客車或機車持有之抑制效果均不大，

而對抑制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則較具有效果。 

關鍵詞： 小客車持有與使用；機車持有與使用；間斷性／連續性混合模型；

聯立方程式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develop a mixed discrete/continuous demand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s decision behavior on the ownership 
and usage of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The ownership of auto and/or 
motorcycle are modeled as nested logit models while the amount of use are 
modeled as simultaneous regression models. Both models are derived from the 
same utility function to avoid possible biased estimation results.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wnership of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re not significant, but do exist between the mount of their use. And 
the degree of relationship in usage would decrease as more autos and/or 
motorcycles are available. For multi-car families, the relation among the use of 
individual auto are compliment, same findings for motorcycle. But the relation 
among the use of autos and motorcycles are substitute to each other. Simu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ost effect on the ownership of auto or motorcycle is 
not significant, but is quite significant on the use of them. 

Key Words: Auto ownership and usage; Motorcycle ownership and usage; 
Mixed discrete/continuous mod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一、前 言 

臺灣地區都市交通問題日益惡化，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汽、機車數量之成長迅速，造成

人、車、路三者間的發展失衡。此現象可具體以車輛數、道路長度之成長情形予以說明：

臺灣地區小客車數量由民國 55 年之 18,209 輛，大幅增加至民國 93 年之 5,376,886 輛；在

小客車數量成長快速之同時，機車數量亦隨之大幅成長，其數量於民國 55 年為 92,774 輛，

而至民國 93 年已達 12,760,727 輛，即於近四十年間，小客車、機車之數量分別約成長了

300 倍、140 倍。在小客車、機車數量急遽增加之同時，道路長度之成長卻相對有限，臺

灣地區道路長度由民國 55 年之 15,040 公里增加至民國 93 年之 38,197 公里，成長不及三

倍。此項供需之不均衡發展除造成都市交通之擁擠外，道路交通事故、環境污染等問題亦

隨之日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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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此一交通擁擠、交通安全、環境污染日趨惡化之問題，交通部曾研議推動多項措

施 (如提高牌照稅、燃料費、停車成本)，然因無法掌握各項措施所能獲致之成效下，又考

慮民意之因素，致遲遲未具體實施。舉例來說，汽車燃料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已研

議甚久，然推動此項措施所能抑止機動車輛成長之成效為何？應是政策推動前需客觀評估

之課題。此外，國內多年來對於機車之管制幾近闕如，迄至近期，臺北市政府首推機車停

車路邊收費，期藉價格機制來抑制一路攀升之機車需求，然此收費政策、費率標準 (計次

收費每次 20 元) 所收成效為何？亦尚未能確切掌握。歸納言之，欲客觀、全盤地分析各

項政策對小客車、機車需求之影響，需了解小客車、機車之持有與使用等密切相關卻不相

同的需求特性，並同時針對該等特性進行深入之探討。 

為了解小客車、機車之需求特性，並能有效進行政策分析工作，可藉助需求模型之建

立。而檢視國內過去機動車輛需求模型之建立，早期囿限於研究方法，未對機動車輛之持

有與使用進行聯合分析；迄至近期，二者之聯合分析才漸受重視且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惟

其探討多集中在小客車持有與使用 (如：姜渝生、廖仁哲 [1]、賴文泰 [2])，對於機車持有與

使用之聯合選擇行為則少有探究。而在少數聯合探討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研究 (陳
鴻文 [3]、周榮昌、陳志成、翁美娟 [4]、周榮昌等人 [5]、王薇晴 [6]、周榮昌、陳志成 [7]) 中，

囿限於模型之立論、使用之變數、應用之複雜度等項因素，致使模式之分析能力有所侷限。

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建立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混合需求模型，以聯合探討

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需求特性，並據以模擬政府曾研議措施之實施績效。 

本文計分為七節，第二節旨在回顧有關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研究，除藉以了解

過去相關研究之發展外，亦有助於釐清本研究所建構模型之特性；第三節在於說明實證分

析模型之設定情形；第四節就本研究之問卷調查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第五節在於利用所

蒐集之問卷資料進行模型之實證分析；第六節則利用實證分析所獲致之結果，針對政府曾

研議過之相關政策作一模擬與評估；第七節除綜結本研究之結論外，亦對建議事項作一說

明。 

二、文獻回顧 

早期關於小客車需求之探討，大多使用總體資料探討小客車持有數量之決策，分析之

方法主要包括存量調整模型 [8,9]、外推模型 [10]、計量經濟 [11] 等項總體模型。由於總體模型

不具行為解釋及政策分析能力，故使用個體資料構建小客車需求模型，已成為晚近發展之

主流。而個體模型應用於小客車持有決策之研究，初期多在探討小客車之持有數量或持有

型式，鮮少針對車輛之使用程度予以探究。直至 1970 年代發生能源危機後，能源之消耗

問題漸受重視，其中小客車使用所耗損之能源占有一定的比率，故陸續有研究 [12-14] 從事

小客車使用量之探討。惟囿限於研究方法，早期小客車需求之研究並未對行駛量、持有數

量之選擇進行聯合分析，迄至 1980 年代後，隨著個體經濟理論方法之發展，開始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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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5-17] 著重於車輛使用量與持有數量之聯合決策。檢視這些研究，大多採混合間斷性

／連續性選擇方法，視小客車持有數為間斷性選擇，使用量為連續性選擇，據以發展出小

客車持有與使用之聯合選擇模式。 

相對於上述小客車需求之研究，有關機車需求之研究則少了許多，尤以國外因其機車

數量較少，故鮮少探討機車之特性。而國內從事機車需求之研究中，早期以探討機車持有

為主，舉其要者包括：周宏彥 [18] 採多項羅機模式、巢式羅機模式分別建立汽、機車型式

及數量聯合選擇模式，其研究結果指出機車與小客車持有應同時考量而建立聯合選擇模

式，不宜個別建構獨立之機車持有模式及小客車持有模式；李治綱等人 [19] 嘗試以「創新

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推導出機動車輛持有之羅機模式，其實證分析結果

顯示，臺灣地區之小客車與機車持有間存在某些程度的替代性。除了上述探討機車持有需

求之研究外，近來有關機車之研究 [20-23] ，多在探討機車使用者所重視之屬性，並藉由研

究成果之發現建議政府可採行之機車管制策略，諸如：發展大眾運輸、加強停車管理、提

高稅費等措施，惟該等研究尚未對家戶汽、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需求特性進行探討。 

為探討家戶汽、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需求特性，陳鴻文 [3] 採卜瓦松迴歸模式建立

家戶持有汽、機車數量模式，以探討家戶特性對汽、機車持有數量之影響；而汽、機車使

用量則以結構方程式構建模式，藉其了解家戶汽、機車使用量間之關係。經由實證結果顯

示，家戶持有機車數與持有汽車數為替代關係；家戶汽車與機車間之使用量亦呈替代關

係。周榮昌、陳志成、翁美娟 [4] 透過 Order Bivariate Probit 模式之應用，建立家戶汽、機

車持有的聯合機率模式，藉以探討家戶汽、機車持有的替代／互補性；其次利用相似無相

關迴歸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E) 模式的建構，來討論家戶汽、機車使用量之

相互關係。該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家戶汽、機車之持有與使用皆呈替代關係。上述二

項研究分別探討了汽、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需求間之關係，惟其視持有與使用需求為獨立

而分別建立模型，即尚未聯合探究持有及使用需求間之相互影響。 

上述未能聯合考量機車持有、使用之情形，隨著小客車持有、使用量混合需求模式之

發展，國內開始有研究從事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需求間之探討： 

周榮昌等人 [5] 利用消費者選擇理論，透過需求函數與效用函數的轉換，構建家戶汽、

機車持有與使用之聯合決策模式，惟該模式僅探討家戶汽、機車持有總數在二輛以下之情

形，未充分符合臺灣地區平均每一家戶持有汽、機車總數已超過二輛之現實。王薇晴 [6]

以周榮昌等人 [5] 所建立之聯合決策模式為理論基礎，並放寬該模式中家戶持有二輛車輛的

限制，而使模式能探討持有汽、機車總數為三輛之家戶；該研究共區分為十四種情況，並

依各類情況建構購車選擇機率函數與使用需求函數，此項分類致使設定之參數眾多，一般

之校估軟體難以勝任，故其自行撰寫程式，採用基因演算法校估之，惟該校估方法無法得

知參數之相關統計量，而為彌補無法得知參數統計量之不足，其雖另行以迴歸模式測試參

數的代表性，但說服力仍稍嫌不足。周榮昌、陳志成 [7] 發展了一間斷性／連續性模式，以

探討家戶汽、機車持有與其使用量之關係，該模式包括家戶之汽機車持有水準、汽車使用

量、機車使用量等三個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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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王薇晴 [6]、周榮昌、陳志成 [7] 之研究架構了一理論模型，可探討家戶汽、機車持

有數量與使用量間之相互影響特性；惟其在設定汽、機車持有之間斷性選擇模型時，將家

戶汽、機車持有總數限制在三輛以下 (即僅考慮持有汽車與機車總數一輛、二輛、三輛之

家戶)，且其替選方案之研擬係採汽車與機車之組合，例如：持有一輛車家戶之替選方案

為 0 輛機車 1 輛汽車、1 輛機車 0 輛汽車等二項方案，致無法單獨解釋汽車持有、機車持

有之需求特性，因而侷限了模型之解釋與應用能力。此外，上述研究假設汽、機車間之使

用量無關，故亦無法探討汽、機車使用量間之影響關係。 

歸納上述之研究可知，早期家戶機動車輛需求之研究係以探討小客車持有數量、型式

為主，其後，隨著個體經濟方法之發展，陸續有許多研究著重於車輛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

聯合決策，而這些研究之成果多數顯示車輛持有與使用需求間呈雙向影響關係；惟過去探

究車輛持有與使用之對象多為小客車，較少對機車之需求特性從事探討。基於此項發展背

景，近期開始有研究對小客車、機車之持有及使用需求進行探討，惟這些研究在小客車、

機車持有與使用之立論方面尚存在了若干課題：多數研究 [3,4,18-23] 未探究小客車、機車持

有數量與使用量之雙向影響關係；周榮昌等人 [5]、王薇晴 [6]、周榮昌、陳志成 [7] 雖聯合考

慮了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聯合決策，但其假設小客車、機車間之使用量無關，且無

法單獨區分出汽車持有、機車持有之需求特性。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建構一混合需求模型，

除據以探討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之決策行為外，尚能同時反映持有與使用間之

雙向影響關係，並可探究家戶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間之影響關係。 

三、模型設定 

3.1 模型設定之基本假設與推導 

本研究設定模型時之立論與基本假設說明如下： 

1. 家戶在進行小客車、機車此兩種運具之持有數量決策時，可能會受某些共同因素之影

響，而呈雙向影響關係，故本研究視家戶持有小客車、機車數量為一聯合選擇之決策，

以避免二者間影響關係並非獨立之情形下，將使模型估計結果產生偏誤。 

2. 家戶對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需求之決策，乃在家戶所得的預算限制下，追求同

一效用最大化。 

3. 家戶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決策間具有相關 (interrelated) 與聯立 (simultaneous) 
的關係，且為某些共同因素所影響。 

4. 多小客車家戶中，個別小客車之使用量具聯立關係；同樣地，多機車家戶中，個別機車

之使用量亦具聯立關係。 

依循上述推論，本研究利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理論架構一間斷性／連續性選擇模式，

此項模式之基本特性係間斷性選擇與連續性選擇源於同一效用函數，其中，間斷性選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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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機率可經由效用函數與效用誤差項分配型態之設定而求得；而連續性選擇模型若由直

接效用函數推導，則除少數設定簡單之直接效用函數外，其推導程序十分繁複且不易處

理，致需求函數不易求出。因此，此項推導工作一般多將效用函數設定為間接效用函數，

再使用洛伊定理 (Roy’s Identity [24]，如式 (1) ) 對間接效用函數進行推導而求得。 

Y
V

p
V

x i

i

i
i ∂

∂
∂
∂

−= /  (1) 

式中， ix ：連續性選擇之需求函數； 

   iV ：間斷性選擇之間接效用函數； 

   ip ：單位使用成本 (每公里使用成本)； 

   Y ：所得。 

上述說明了本研究模型設定之基本假設與使用方法之基本特性，具體之模型設定作業

說明如下： 

家戶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與其使用需求之直接效用函數可定義為： 

),,,,,,,,( 2121 zxxuu mmaama KK ϕϕϕϕ=   (2) 

式中， u ：直接效用函數； 

   ax ：家戶小客車使用量； 

   mx ：家戶機車使用量； 

   aiϕ 、 mjϕ ：分別代表與小客車 i 使用需求、機車 j 使用需求有關之屬性向量 (例如：

小客車、機車之使用成本、家戶社經變數)； 

   z：每年支付於小客車、機車以外之其他財貨的總支出。 

由於小客車 (或機車) 之使用量須在該小客車 (或機車) 被選擇持有之條件下方能觀

測到，因此，式 (2) 可改以條件效用函數 ( amu ) 表示為： 

),,,,( zxxuu mjaimaamam ϕϕ=   (3) 

家戶將在所得條件限制 (如式 (4) ) 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欲求解此項所得條件限制

下之效用最大化問題，可經由拉格蘭茲函數 (Lagrange function) 之建立，推導出條件之使

用需求函數。 

YzCxpCxp mmmaaa =++++ )()(   (4) 

式中， ap ：家戶小客車之單位燃油成本； 

   aC ：家戶小客車之持有成本； 

   mp ：家戶機車之單位燃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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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 ：家戶機車之持有成本； 

   Y ：家戶所得。 

上文提及，除少數設定簡單之直接效用函數外，不易由直接效用函數推導出使用需求

函數，因此，將式 (3) 之直接效用函數改採間接效用函數 (如式 (5) ) 予以替代。 

),,),,,(),,,((),,,,( zCCYpxCCYpxuYppV mjaimamjmmmaaiaaammjmaiaam ϕϕϕϕϕϕ −−−−=  

 (5) 

式中， )(amV 表家戶小客車持有水準 a、機車持有水準車輛 m 之間接效用函數。而由

於效用函數具隨機性，故 )(amV 可分解為可衡量效用與不可衡量之隨機誤差項，若進一步

假設隨機誤差項為符合特殊分配之機率密度函數，可求解間斷性選擇方案之機率。 

至於屬連續性變數之車輛使用需求函數方面，可使用洛伊定理對上述之間接效用函數

進行推導而得，惟值得注意的是，此項需求函數存在著選擇性偏誤 (selectivity bias)，其因

係車輛持有的自我選擇行為所導致，即樣本觀測值經由樣本選擇規則(在此為效用最大)區
分為各類車輛持有水準之家戶，而吾人僅可觀測到家戶已持有車輛的實際使用量，對於未

持有車輛之潛在使用量則無法觀察，因此，無法據以推論母體之真正需求。而依此受限制

內生變數 (limited-dependent variable) 建立之迴歸方程式，將產生選擇性偏誤，須進一步

修正此偏誤。 

綜上所述，本研究利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理論架構一間斷性／連續性選擇模式，其模

式建構之要點有二： 

1. 設定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之間接效用函數與效用誤差項之分配型態，據此建立小客車

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之間斷性選擇模式。 

2. 由設定之間接效用函數，利用洛伊定理推導出小客車、機車使用量之連續性需求函數，

惟此函數僅能以觀察到的樣本進行校估，存在選擇性偏誤問題，須進一步修正此偏誤。 

根據上述要點所建構之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說明於 3.2 節；小客車、機車

使用量需求模型則說明於 3.3 節。 

3.2 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設定 

在過去計量經濟之文獻中，有多種符合上述兩項要點之間接效用函數型態，但其中甚

少具備計算簡易且能處理固定成本之特性，對此，本研究參考 Hensher 等人 [17] 之作法，

將式 (5) 之間接效用函數設定為可處理的校估型態 (如式 (6) )： 

( ) )( mmaa pp

z
zzmlakmaiam eesFFCCYV ββγαθβ −−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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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F ：家戶小客車持有水準 a 之使用成本； 

   mF ：家戶機車持有水準 m 之使用成本； 

   zs ：家戶社經變數； 

   mazlki ββγαθβ ,,,,, ：參數；其他符號之代表意義同前。 

根據上述之推論，家戶持有小客車、機車數量為一聯合選擇之決策，為探討此一聯合

選擇行為，本研究採巢式羅機 (nest logit) 構建模型，即將式 (6) 之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

持有數量之聯合間接效用函數 amV ，拆開成小客車持有特定部分Va、與機車持有特定部分

amV ，並引入隨機項 (假設為一般極端值分配 (general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其型態

如式 (7) 所示： 

amamaam VVV ε++=  (7) 

此項巢式羅機模型之下層為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上層為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

型；模型之校估可採用二階段校估法，即先校估條件 (conditional) 之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

型，並進一步求得家戶在選擇小客車持有水準 a 之條件下，機車持有之最大效用 (即包容

值)，再將包容值代入邊際之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中，進行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

之校估工作。綜理言之，小客車持有水準 a、機車持有水準 m 之選擇機率如式(8)～式(11)
所示。 

amaam PPP ×=  (8) 

( )
( )∑ +

+=

a
aa

aa
a IV

IVP
θ

θ
exp

exp  (9) 

( )
( )∑

=

m
am

am
am V

V
P

exp

exp
 (10) 

⎟
⎟

⎠

⎞

⎜
⎜

⎝

⎛
= ∑

∈ aj

ajm

Dm

V
a eI ln  (11) 

式中， amP ：小客車持有水準 a、機車持有水準 m 之聯合選擇機率； 

   aP ：邊際之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機率； 

   amP ：小客車持有水準 a 之條件下，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機率； 

   aI ：包容值； 

   θ ：參數；其他符號之代表意義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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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家戶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模型之設定 

上述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間接效用函數，係設定為符合間斷性

／連續性選擇模式之型態 (如式 (6) )，利用洛伊定理對此項間接效用函數進行推導，可分

別求得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模型，其型式如下： 

( )maaa CCYpSX −−+−′= 11 αβγ  (12) 

( )mamm CCYpSX −−+−′′= 22 αβγ  (13) 

式中，S 為家戶或個人社經變數； 2121 ,,,,, ααββγγ ′′′ 為參數。 

aX 、 mX 代表條件之家戶小客車、機車使用量，其存在著前文所述之選擇性偏誤。

欲修正此一偏誤，可將誤差項之條件期望值 (選擇修正項) 視為自變數，納入迴歸模式中，

再以最小平方法從事校估，此一修正即所謂選擇誤差之修正 (selectivity bias correction)。
為進行此項選擇誤差之修正，本研究選用選擇修正項之型式如式 (14) 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j

jJ

ij
j

j
i

ob

ob
J

ob
ob

J
JSCA

Pr1

PrPrlog
Prlog1

1
 (14) 

其中，J 為小客車 (或機車) 持有之可選方案數； 

iob
^

Pr 表示小客車 (或機車) 持有水準 i 之估計選擇機率。 

經由選擇修正項之參數校估結果，可推論持有數量與使用需求間之關係。而本研究除

探討持有數量與使用量等二項決策之影響關係外，另將探究多車輛家戶個別車輛使用間之

影響關係，為此，本研究建構之小客車使用量模型，將以個別車輛為單位，其中，持有一

輛小客車之家戶採迴歸方程式予以建立；多輛小客車家戶則將個別小客車之使用量視為模

型之內生變數，採聯立方程式予以構建。此外，為反映小客車使用量與機車使用量間之影

響關係，在建構個別小客車使用需求模型時，將「家戶機車使用量」採外生變數型式納入

模型。綜理言之，多輛小客車家戶之使用量模型 (以二輛小客車家戶為例) 之具體型態如

式 (15)、式 (16)。 

( ) 2121212121212122212121 εηυλγαβμθμ +++′+−−+++= SCASCCYpa mma  (15) 

( ) 2222222222222221222222 εηυλγαβμθμ +++′′+−−+++= SCASCCYpa mma  (16) 

式中， i2μ ：持有二輛小客車家戶之 i 輛小客車使用量； 

   ip2 ：持有二輛小客車家戶之之 i 輛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 

   mυ ：家戶機車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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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A2 ：選擇修正項； 

   i2ε ：誤差項； 

   ia2 、 i2θ 、 i2β 、 i2α 、 i2λ 、γ ′ 、γ ′′ 、 i2η 為參數；其餘符號之意義同前。 

機車使用量模型之建構方式相似於小客車使用量模型，即持有一輛機車之家戶採迴歸

方程式予以建立，多輛機車家戶則視個別機車之使用量為模型之內生變數，採聯立方程式

予以構建。同樣地，在建構個別機車使用需求模型時，「家戶小客車使用量」亦採外生變

數型式納入模型中，以反映小客車使用量對於機車使用量之影響關係。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巢層方式建立小客車持有數量與機車持有數量之聯合選擇模型，

此聯合選擇之效用函數係設定為符合間斷／連續選擇模式之型態，再藉洛伊定理分別推導

出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函數，此使用需求函數存在選擇性偏誤，須進一步予以修正。

另為反映多車輛家戶中個別車輛使用之替代／互補性，將個別車輛之使用函數組成一聯立

方程式，藉此構成小客車、機車之持有與使用量混合需求模型。模型之整體架構如圖 1 所

示。 

 

圖 1 模型之整體架構 

3.4 模型估計 

間斷性／連續性選擇模型之校估可使用充分資訊最大概似法 (FIML) 或二階段校估

法(two-stage method)，由於本研究所建立之間斷性選擇為一巢式結構，且邊際之小客車持

有數量與條件之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皆為非線性羅機模型，故欲以充分資訊最大概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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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估，將面臨計算複雜與求解困難等問題。因此，本研究採二階段校估法，即第一階

段先校估間斷性選擇之巢式羅機模型，再根據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小客車持有數量選

擇模型之校估結果，計算選擇修正項 (SCA)；第二階段則視選擇修正項為一獨立變數，納

入小客車、機車使用量需求模型中進行校估。而此項使用量需求模型之校估工作，持有一

輛小客車家戶與持有一輛機車家戶之使用量模型為一線性之迴歸模型，採最小平方法予以

校估；多車輛家戶之小客車、機車使用量模型為聯立方程式，其校估採三階段最小平方法

(3SLS)。此外，關於第一階段巢式羅機模型之校估亦採二階段校估法，即先利用最大概似

法，估計條件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中的參數，並求得包容值，並視包容值為一獨立變數，

納入邊際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後，再利用最大概似法估計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

參數。 

四、實證資料分析 

本研究實證分析所進行之調查以住戶為單位，調查範圍為臺灣地區，調查方法採郵寄

問卷方式。經此調查程序，進一步將小客車持有數、使用量與機車持有數、使用量等問項

填寫不實或未填寫之問卷，視為無效問卷後，計回收有效問卷 1,391 份。在問卷內容方面，

計包括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相關資料、工作者通勤特性資料、及家戶社經資料等部

分。有效樣本資料之統計分析簡述如下： 

家戶持有小客車、機車之情形如表 1 所示，此項樣本之家戶小客車持有率、機車持有

率分別為 0.87 輛／戶、1.68 輛／戶，相較於臺灣地區民國 92 年之小客車持有率 (0.72 輛

／戶)、機車持有率 (1.76 輛／戶)，可發現二者之差距並不大。進一步分析此樣本之組成

情形，在小客車持有數量方面，持有一輛小客車家戶所占比率 (56.08%) 最大，其次為未

持有小客車之家戶 (29.76%)，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家戶所占比率 (14.16%) 為最小。在機

車持有數量方面，則以持有二輛以上機車之家戶所占比率 (50.4%) 最大，其次為持有一

輛機車家戶之 38.38%、未持有機車家戶之 11.52%。而對二者進行交叉分析可知，持有一

輛小客車且持有機車之家戶比率逾五成 (50.83%)；未持有小客車但持有機車之家戶約占

總樣本之四分之一 (25.23%)；皆未持有小客車、機車之家戶則甚少，其占總樣本之比率

為 4.53%。 

為觀測不同小客車、機車持有水準下，家戶使用小客車、機車之需求量，表 2、表 3
彙整了家戶小客車、機車之每年總行駛公里數，由表中資料顯示，在持有一輛小客車之家

戶中，其小客車每年行駛公里數之平均值為 14,812 公里；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家戶之每

年小客車總行駛量則為 28,988 公里，較僅持有一輛小客車家戶高出甚多，其顯示小客車

持有水準增加時，小客車使用需求有隨之增大之趨向。在家戶機車使用需求方面，同樣地，

家戶機車每年行駛量亦隨著機車持有水準而增加，持有一輛機車家戶之機車每年使用量為

3,886 公里；持有二輛以上機車家戶之機車每年總使用量增加至 6,852 公里。此外，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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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戶持有小客車、機車數量之情形 

機車數 
家戶數量 

0 輛 1 輛 2 輛 (含) 以上 
合計 

0 輛 63 
4.53% 

134 
9.63% 

217 
15.6% 

414 
29.76% 

1 輛 73 
5.25% 

344 
24.73% 

363 
26.1% 

780 
56.08% 

小 
客 
車 
數 2 輛 (含) 以上 20 

1.44% 
56 

4.02% 
121 

8.7% 
197 

14.16% 

合計 156 
11.22% 

534 
38.38% 

701 
50.4% 

1,391 
100% 

表 2 家戶小客車之每年總行駛公里數 
單位：公里 

 零輛機車 一輛機車 二輛以上機車 平均值 

一輛小客車 13,856 15,464 14,181 14,812 

二輛以上小客車 32,476 29,676 28,093 28,988 

平均值 17,680 17,454 17,659 17,670 

表 3 家戶機車之每年總行駛公里數 
單位：公里 

 零輛小客車 一輛小客車 二輛以上小客車 平均值 

一輛機車 4,779 3,711 2,593 3,886 

二輛以上機車 8,075 6,580 5,310 6,852 

平均值 6,791 5,190 4,482 5,568 

 

步觀測家戶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交叉關係，發現家戶小客車持有水準增加

時，家戶機車使用量有減少之趨向；而家戶小客車使用量在不同機車持有水準下，則沒有

一致性之變化。 

除了上述內生變數之樣本特性外，在不同小客車持有水準下之社經特性彙整如表 4 所

示，由表中可知，各項社經變數 (家戶人數、工作人數、小孩數、小客車駕照數、所得)
隨著小客車持有數之增加而遞增。相對於此規則性，各項社經變數於不同機車持有水準下

(如表 5)，則未呈現一致性之變化，其中，家戶人數、工作人數、機車駕照數隨機車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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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之增加而遞增；但家戶小孩數、家戶所得則無一致性之規則，未持有機車家戶之平均

小孩數為 1.08 人／戶，持有一輛機車家戶之平均小孩數增加至 1.68 人／戶，然持有二輛

以上機車家戶之平均家戶小孩數 (1.50 人／戶) 則較持有一輛機車家戶為少。至於家戶所

得向來被視為影響機動車輛持有之重要變數，其值一般預期與小客車持有水準呈正向關

係，而樣本資料符合此項預期，惟家戶所得與機車持有水準則未呈現正向影響之趨勢，在

樣本家戶中，未持有機車家戶之平均年所得最高 (105.77 萬元)，次之為二輛以上機車之家

戶 (95.48 萬元)，最低為持有一輛機車之家戶 (88.84 萬元)。 

表 4 家戶社經特性之統計分析 (依小客車持有數量予以區分) 

小客車數 
家戶特性 

 0  1 2 輛 (含) 以上 
總計 

家戶人數 (人)  4.08  4.44   4.80  4.39 

工作人數 (人)  1.95  2.00   2.60  2.07 

家戶小孩數 (人)  1.17  1.68   1.55  1.51 

小客車駕照數 (人)  1.35  1.79   2.43  1.75 

家戶年所得 (萬元) 86.23 93.72 112.03 94.08 

表 5 家戶社經特性之統計分析 (依機車持有數量予以區分) 

機 車 數 
家戶特性 

  0  1 2 輛 (含) 以上 
總計 

家戶人數 (人)   3.49  4.09  4.82  4.39 

工作人數 (人)   1.71  1.75  2.39  2.07 

家戶小孩數 (人)   1.08  1.65  1.50  1.51 

機車駕照數 (人)   1.89  2.52  2.95  2.66 

家戶年所得 (萬元) 105.77 88.84 95.48 94.08 

 

在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成本方面，持有成本包括車輛燃料費、牌照稅、折舊、保

險費等項目，燃料費、牌照稅係由車輛之排氣量予以推估；折舊成本則以右式推估 (廖仁

哲 [25])：折舊成本 = 車價 × [(1 − 0.25) (車齡-1) − (1 - 0.25) 車齡]。經對樣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在小客車持有成本方面，持有一輛小客車家戶之持有成本平均值為 78,842 元／年，持有

二輛以上小客車家戶之持有成本平均值為 172,484 元／年；在機車持有成本方面，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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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機車、二輛以上機車家戶之持有成本平均值分別為 15,651 元／年、31,283 元／年。使

用成本則包括燃料成本、車輛保養維修費、過路費、停車費等項目，其中，持有一輛小客

車家戶之每年小客車使用成本平均值為 57,872 元，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家戶之每年使用

成本平均值則為 115,736 元；至於機車之使用成本方面，持有一輛機車家戶、二輛以上機

車家戶之每年使用成本平均值分別為 7,430 元、12,615 元。 

五、實證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上述之資料進行模型之實證分析工作，其結果說明如下： 

5.1 機車、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 

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之選擇集合分別包括：0 輛車、1 輛車、2 輛車以上

等方案，各方案對於個別家戶皆假設為可選方案。模型建構時曾考慮之解釋變數及其意義

彙整如表 6 所示。經不同函數之測試後，最終選用之模型說明如下所示。 

5.1.1 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校估結果 

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校估結果如表 7 所示。機車使用成本／家戶所得採共生變數

方式處理，其估計值為負，符合先驗之知識，惟其參數估計值未具顯著性，顯示在機車使

用成本占家戶所得比率不高之情形下，機車使用成本對機車持有水準之影響不大。「家戶

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為共生變數，其校估之係數值為負，顯示機車持有水準係隨著所得

水準之提高而減少，惟其顯著性不高，究其原因應係機車持有成本偏低，致一般家戶所得

皆可支應，故家戶所得對機車持有水準之影響並不顯著。家戶工作人數設定為一輛機車、

二輛以上機車之替選方案特定變數，其估計值皆為正且顯著，顯示家戶工作人數愈多，將

提高家戶之機動性需求 (mobility requirement)，從而增加家戶持有機車之機率。機車持有

駕照數視為二輛以上機車替選方案特定變數，其校估結果為正且顯著，表示家戶機車駕照

數愈多，對機車需求愈大，使得家戶傾向持有多輛機車。由上述之校估結果可推論，在現

階段機車持有成本、使用成本占家戶所得比率不高之情形下，各項經濟、價格變數 (家戶

所得、使用成本) 對機車持有水準之影響不大，影響機車持有水準之變數主要為家戶旅運

需求之多寡。因此，政府在思考機車存續及定位問題時，對於過去之刻板觀念 [26]：「機

車為一落伍、過渡性的運具，其將隨著國民所得的提升、小客車持有率的增加而減少」，

應重予思考與檢視。 

5.1.2 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校估結果 

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估計結果如表 8 所示，其中，關聯小客車持有與機車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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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機車、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解釋變數彙整表 

解釋變數 說   明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Y − Ca − Cm) 

定義為家戶所得減去小客車、機車持有成本；預期此
項變數對持有小客車之效用有正面影響；而家戶隨著
所得水準之提高而趨向持有小客車之情形下，機車持
有水準可能因而減少。 

小客車使用成本 (Fa)／家戶所得 
小客車使用成本包括燃料成本、車輛保養維修費、過
路費、停車費等項目。預期小客車使用成本／家戶所
得愈高，會降低家戶持有小客車之機率。 

機車使用成本 (Fm)／家戶所得 
機車使用成本包括燃料成本、車輛保養維修費、停車
費等項目。預期機車使用成本／家戶所得愈高，會降
低家戶持有機車之機率。 

家戶小孩數 

家戶小孩數愈多，會增加家戶之基本支出，使家戶用
以購買小客車、機車之所得減少，依此推斷家戶小孩
人數對持有小客車、機車具有負面之影響；但另一方
面，家戶小孩數愈多，會提高家戶之機動性需求，從
而增加家戶持有小客車、機車之機率。因此，此項變
數之係數符號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 

家戶人數 家戶人數愈多，家戶之旅運需求愈多，預期對持有小
客車、機車方案具有正面之影響。 

小客車駕照數 家戶之小車駕照數愈多，預期對持有小客車方案具有
正面之影響。 

家戶社經
變數 (sz) 

機車駕照數 家戶之機車駕照數愈多，預期對持有機車方案具有正
面之影響。 

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 (pa) 
小客車行駛每公里之燃油成本，此項價格變數預期對
持有小客車方案具負面之影響。 

機車單位燃油成本 (pm) 機車行駛每公里之燃油成本，此項價格變數預期對持
有機車方案具負面之影響。 

 

之包容值，其估計值 (0.3178) 介於 0 與 1 之間，符合巢式羅機模式效用最大化之假設，

惟其參數估計值在顯著水準 5%下並不顯著異於零，顯示小客車持有數量與機車持有數量

不可衡量效用之相關性並不顯著，即二項選擇之雙向影響關係不呈顯著。此二項選擇之影

響關係在過去研究之發現並不一致，陳鴻文 [3]、周榮昌、陳志成、翁美娟 [4] 之研究成果顯

示小客車、機車持有為替代關係；廖仁哲 [25] 之實證結果則顯示二者為互補關係。而本研

究為進一步測試小客車、機車持有之替代／互補性，乃視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

為獨立之決策，另行建構一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具體之作法係將「機車持有數」以

外生變數之型式置入小客車持有選擇模型中 (設定為一輛小客車、二輛以上小客車之替選

方案特定變數)，並捨去包容值。其校估結果顯示，「機車持有數」之參數值為負且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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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校估結果 

變數名稱 估計係數 t 值 

持有一輛機車方案虛擬變數 0.6203 2.746 

持有二輛以上機車方案虛擬變數 −1.149 −3.392 

機車使用成本／家戶所得 −0.0853 −0.49 

機車單位燃油成本 (元／公里) −0.002 −0.781 

工作人數 (人／戶) 0.3142 3.066*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萬元) −0.00311 −0.358 

機車駕照數(人／戶) 0.6805 10.064* 

概似比指標 (ρm2) 0.13 
僅包含常數之對數概似函數值 (LL(M)) −1332.93 
收斂時之對數概似函數值 (LL(β )) −1160.83 
樣本數 1,391 

說明：*為達 95%顯著水準者。 

 

著 (t 值：−1.048)，即小客車、機車持有呈替代關係但不顯著。推測其原因是小客車具有

較佳之安全性、舒適性，且為財富地位之表徵，此等特性促使多數家戶持有小客車；但機

車具有停車便利、使用成本低之優勢，此等優勢使得機車具有小客車不可取代之特性。簡

言之，在小客車、機車可滿足不同旅次目的及旅次長度需要之情形下，二者在臺灣地區已

成為民生必需品，故其持有數量間之影響關係因而不明顯。 

至於其他變數方面，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小客車使用成本／家戶所得二項變數

採共生變數方式處理，校估結果顯示，二項估計係數之符號均符合預期；在統計顯著性方

面，二項變數皆呈顯著，此不同於其在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中不呈顯著之情形，此項結

果應係小客車之持有成本、使用成本皆較機車高出甚多，故占家戶所得之比率亦較機車為

大，致成本項對小客車持有水準之影響較機車持有水準之影響顯著。除上述變數外，家戶

小孩數設定為一輛小客車、二輛以上小客車之替選方案特定變數；小客車駕照數為二輛以

上小客車之替選方案特定變數，其參數估計結果顯示，家戶小孩數、小客車駕照數之增加

將使家戶對持有小客車產生較大之需求。 

5.2 小客車、機車使用量需求模型 

為反映多車輛家戶中個別車輛使用間之影響關係，本研究利用個別車輛為單位建立使

用量需求模型。在此特性下，本研究建立之使用量需求模型分為持有一輛小客車家戶、持

有二輛小客車家戶、持有一輛機車家戶、持有二輛機車家戶等四類。值得一提的是，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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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校估結果 

變數名稱 估計係數 t 值 

持有一輛小客車方案虛擬變數 0.8211 6.077 

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方案虛擬變數 −0.9768 −3.353 

小客車使用成本／家戶所得 −3.7532 −4.829* 

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 (元／公里) −0.031 −1.98* 

家戶小孩數 (人／戶) 0.3578 6.722*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萬元) 0.00534 5.447* 

小客車駕照數 (人／戶) 0.5624 7.797* 

包容值 0.3541 1.237 

概似比指標 (ρm2) 0.22 
僅包含常數之對數概似函數值 (LL(M)) −1338.0 
收斂時之對數概似函數值 (LL(β )) −1041.759 
樣本數 1,391 

說明：*為達 95%顯著水準者。 

 

行小客車使用量聯立方程式 (式 (15)、式 (16) ) 之校估，需能將個別家戶之二輛小客車予

以區分 (即歸類為 X21、X22)，此項分類之原則需明確 (例如區分為主要車輛、次要車輛)，
否則任意地分類將可能導致模型產生誤差 (Mannering [12])。而由於主要車輛、次要車輛之

認定困難，故本研究參考相關研究 [10,17] 之作法，將式 (15)、式 (16) 之相對應參數值設定

為一致 (即 a21 = a22, β 21 =β 22…) 從事校估工作。同樣地，在進行機車使用量聯立方程式

之校估時，亦將其相對應參數值設定為一致。 

依循上述方式，建構機車、小客車使用量模型時，曾考慮之解釋變數及其意義彙整如

表 9 所示。這些變數經置入模型進行不同函數之測試，發現有部分之社經變數於模型中之

顯著性甚低 (例如性別變數於持有二輛小客車家戶、機車使用量模型)，而於模型中予以剔

除後，最終選用模型之校估結果說明如表 9。 

5.2.1 小客車使用量需求模型 

小客車使用量需求模型分別針對持有一輛小客車、二輛小客車之家戶予以建立，二項

模型之參數校估結果如表 10。以下分別就各估計係數之校估結果與其代表意義進行說明。 

選擇修正項係代表關聯小客車持有與使用選擇之變數，其在持有一輛小客車模型之估

計係數顯著異於零，表示持有一輛小客車之家戶，小客車持有選擇與小客車使用需求間存

在雙向影響關係，惟其在持有二輛車之模型不呈顯著，此項校估結果意含：小客車持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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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機車、小客車使用量模型之解釋變數彙整表 

解釋變數 說明 

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 (pa) 
代表直接影響小客車使用量需求的價格變數，此項成本愈
高，預期小客車使用需求量愈低。 

機車單位燃油成本 (pm) 代表直接影響機車使用量需求的價格變數，此項成本愈高，
預期機車使用需求量愈低。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Y − Ca − Cm) 

定義為家戶所得減去小客車、機車持有成本，此項變數值愈
高，可消費其他財貨之能力愈強，依此，其值愈高，小客車、
機車之使用量愈多；惟家戶所得愈高之家戶可能傾向於使用
小客車，機車使用量因而減少，故此項變數對機車使用量之
影響可能為正向或負向。 

家戶小孩數 
此變數用以測試家戶小孩數對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之影
響，預期家戶小孩數與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呈正向影響
關係。 

家戶人數 此變數用以測試家戶人數對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之影響，
預期家戶人數與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呈正向影響關係。

主要使用者年齡 此變數用以測試主要使用者年齡之高低與小客車、機車使用
需求間之影響關係。 

家 
戶 
社 
經 
變 
數 
(S) 

主要使用者性別 此變數用以測試主要使用者性別與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間
之影響關係。 

家戶機車使用量 (υm) 採外生變數方式納入小客車使用量模型中，用以測試小客車
使用量與機車使用量之影響關係。 

家戶小客車使用量 (μa) 
採外生變數方式納入機車使用量模型中，用以測試機車使用
量與小客車使用量之影響關係。 

選擇修正項 (SCA) 此變數係關聯小客車持有選擇與使用需求、機車持有選擇與
使用需求之因子，其具體函數型式見式 (14)。 

 

使用量間之相關程度會隨小客車持有數量的增加而降低，此與 Hensher 等人 [17]、廖仁

哲 [25]、賴文泰 [27] 所得之結果相同。此外，多小客車家戶個別小客車之使用需求關係方面，

聯立方程式內生變數 (小客車使用量) 之估計係數為正，意謂臺灣地區之多小客車家戶

中，個別小客車間之使用呈互補關係。至於小客車使用需求與機車使用需求之關係，「家

戶機車使用量」變數在各小客車使用需求模型之參數估計值皆為負值且不顯著，顯示家戶

機車使用需求之於小客車使用需求呈替代關係，惟其替代關係並不明顯。 

至於解釋變數之校估結果，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在各項模型之估計係數皆為負且顯

著，意謂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愈高，則小客車使用量之需求愈少。「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

成本」變數在持有一輛小客車模型之估計係數為正且顯著，惟其在持有二輛小客車以上之

模型並未呈顯著，此可能由於多小客車家戶之所得一般較高，對小客車使用之消費能力較



臺灣地區多車輛家戶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實證模型之研究 

－327－ 

強，故其所得高低對小客車使用需求之影響較不明顯，此項結果與Greene與Hu [13]、Hensher
等人 [17] 之研究有著相同之發現。此外，男性、年紀較輕的小客車使用者、小孩數較多之

家戶有較高之小客車使用需求。 

表 10 家戶小客車使用量模型校估結果 

持有一輛小客車家戶 持有二輛小客車家戶 
變數名稱 

估計值 t 值 估計值 t 值 

常數項 21.199 8.963 13.7993 5.821 

主要使用者性別 (男性:0，女性:1) −2.1232 −1.526 － － 

主要使用者年齡 (歲) −0.0751 −2.877* −0.0704 −1.968*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萬元) 0.0178 2.124* 0.011 1.007 

小客車單位燃油成本 (元／公里) −1.1607 −5.326* −2.3118 −5.59* 

家戶小孩數 (人／戶) 1.9493 4.86* 1.6639 3.299* 

家戶機車使用量 (千公里) −0.022 −0.659 −0.1537 −1.376 

其他小客車使用量 (千公里) － － 0.4157 4.084* 

選擇修正項 −26.8047 −8.512* 3.0173 0.717 

R2 
樣本數 

0.1286 
780 

0.2464 
189 

說明：1.*為達 95%顯著水準者。 
   2.因變數為家戶個別小客車每年行駛公里數 (千公里) 。 

5.2.2 機車使用量需求模型 

機車使用量需求模型之參數校估結果如表 11，其中，二項 R2 值偏低之現象與小客車

使用量模型相似，其主因係本研究採個體資料建構模型，對於可能影響個別家戶車輛使用

量的某些特殊因素 (如：個別車輛使用者主要從事活動的型態、對運具使用之特殊偏好

等)，模型中之變數將難以反映，使得 R2 值偏低；相關研究採個體資料建構車輛使用量模

型者，其 R2 值亦多出現偏低之現象，如：Mannering [12]、Golob 等人 [14] 建立小客車使用

量模型之 R2 值分別為 0.23、0.115。至於各變數之校估結果與其代表意義說明如下。 

選擇修正項之參數估計結果相似於小客車使用需求模型，即在持有一輛機車模型之估

計係數顯著異於零，而在持有二輛機車家戶之使用需求模型不呈顯著，意含機車持有與使

用量等二項決策間之相關程度亦隨機車持有數量的增加而降低。聯立方程式之內生變數

(機車使用量) 之估計係數為正，意謂臺灣地區之多機車家戶中，個別機車間之使用呈互補

關係；至於小客車使用需求對機車使用需求之影響，由「家戶小客車使用量」變數在各機



運輸計劃季刊 第三十五卷 第三期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 

－328－ 

車使用需求模型之參數估計值皆為負值，顯示家戶之小客車使用需求對於機車使用需求亦

呈替代關係。若進一步觀察其參數之顯著性，「家戶小客車使用量」變數在各機車使用需

求模型皆顯著異於零，此相較於「家戶機車使用量」在小客車使用需求模型中不呈顯著之

情形，顯示家戶小客車使用量對於機車使用量之替代性，較機車使用量之於小客車使用量

之替代性來得明顯。在其他解釋變數之校估結果方面，機車單位燃油成本估計係數之符號

符合先驗知識之預期；男性、年紀較輕的機車使用者、小孩數較多、所得較高之家戶有較

高的機車使用需求，此與小客車使用需求有相同之趨向。 

表 11 家戶機車使用量模型校估結果 

持有一輛機車家戶 持有二輛機車家戶 
變數名稱 

估計值 t 值 估計值 t 值 

常數項 −1.5135 −0.511 2.8056 4.397 

主要使用者年齡 (歲) −0.03 −2.378* −0.0367 −4.688*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萬元) 0.0044 1.801 0.0026 2.816* 

單位燃油成本 (元／公里) −0.4826 −1.176 −0.9094 −4.416* 

家戶人數 (人／戶) 0.4084 3.139* － － 

家戶小孩數 (人／戶) － － 0.1511 3.4* 

家戶小客車使用量 (千公里) −0.0439 −5.762* −0.0026 −2.164* 

家戶其他機車使用量 (千公里) － － 0.4808 4.89* 

選擇修正項 −6.5761 −2.376* −1.257 −1.404 

R2 
樣本數 

0.10 
489 

0.1735 
647 

說明：1.*為達 95%顯著水準者。 
   2.因變數為家戶個別機車每年行駛公里數 (千公里) 。 

六、運輸政策之模擬與評估 

本節首先利用彈性之概念說明相關政策變數變動時，對於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

影響；接著就所建構之模型模擬政府擬議實施之相關政策，對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

用量產生之影響效果。 

6.1 小客車持有、機車持有彈性分析 

在間斷性選擇模型中，彈性包括個體彈性與總體彈性兩類，在進行分析時，一般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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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個體彈性 (相關變數變動 1% 時，個體家戶需求值變動之百分比)，再根據個體彈性計

算總體彈性 (相關變數變動 1% 時，方案總體機率的變動百分比)。而由於本研究建構之小

客車、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為一非線性之羅機模型，在彈性推導上較線性羅機模型為複

雜，其推導後之具體型式舉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中之小客車使用成本為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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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P
VI

nE ：家戶 n 持有 i 輛小客車時之小客車使用成本個體彈性； 

   )(iPn ：家戶 n 持有 i 輛小客車之機率； 

   IVi ：持有 i 輛小客車之使用成本／家戶所得； 

   VIβ ：小客車使用成本／家戶所得之係數；其餘符號之意義同前。 

上述之個體彈性可依式 (19) 之型式計算總體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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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取具運輸政策意義的價格變數 (持有成本、使用成本) 來進行小客車持有數

量、機車持有數量之總體彈性分析，其中，在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之彈性方面，由於價

格變數在模型中之顯著性甚低，且經運算之彈性值亦甚小 (皆小於 10-2)，故於此不予分析

機車持有數量之彈性。在小客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型方面，小客車持有數量之價格彈性均屬

偏低，持有一輛、與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之選擇機率對小客車持有成本的需求彈性分別為

−0.019、−0.077。相較於小客車持有成本之價格彈性，小客車使用成本之彈性則較高，其

持有一輛、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之彈性值分別為−0.127、−0.415。 

6.2 小客車、機車使用量需求彈性分析 

小客車使用量、機車使用量屬連續性之選擇，其彈性之定義為某屬性值變動 1% 時，

對小客車、機車使用量的變動百分比。此項彈性並非定值，係隨迴歸線上不同點之變動而

異，故一般常採用屬性平均值來計算其彈性。以小客車使用量之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ya = Y − Ca − Cm) 為例進行推導，可得結果如式 (20)。 

VK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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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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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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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β∂ =⋅
∂

=  (20) 

式中，VKM ：小客車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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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M ：小客車使用量之平均值； 

   ay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 

   ay ：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之平均值； 

   
ayβ ：係數。 

本研究於此選擇家戶所得減車輛持有成本、單位燃油成本等二項變數來進行小客車、

機車使用需求之彈性分析，分析結果 (表 12) 顯示，多車輛家戶之使用成本彈性較持有一

輛車家戶為高，此乃因持有一輛車之家戶無其他車輛可替代所致；另家戶所得對車輛使用

量之彈性較小，此項結果與國內、外之多項研究 (廖仁哲 [25]、賴文泰 [27]、Greene 與 Hu [13]、

Hensher 等人 [17]) 有相同之發現。 

表 12 小客車、機車使用量之所得與價格彈性 

小客車使用量彈性 機車使用量彈性 
 持有一輛 

小客車家戶 
持有二輛以上
小客車家戶 

持有一輛 
機車家戶 

持有二輛以上 
機車家戶 

家戶所得減車輛 
持有成本  0.103  0.072  0.104 0.07 

單位燃油成本 −0.181 −0.381 −0.135 −0.287 

6.3 運輸政策模擬分析 

政府面對機動車輛急遽成長所衍生之諸多問題，多年來致力之政策方向主要有二：其

一為發展大眾運輸，其二為控制機動車輛持有與使用之成長。其中，後者有多項措施倡議

甚久，其顯例包括停車費率之提高、汽車燃料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等，而檢視這些

措施之精神，主要是期藉價格之機制來抑制機動車輛持有與使用之需求。這些政策或措施

之意念可謂眾所能詳，惟各項措施所能獲致之效果為何？係推動各項措施之始須能掌握之

要素；然因過去之研究未能將這些旅運決策明顯區分或同時考量，致欲模擬研議中措施之

實施績效時多所囿限。藉由本研究同時考量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決策之需求模型，可

較全面分析相關措施實施之績效，供政策研擬時之參考。以下舉汽燃稅由隨車徵收改為隨

油徵收、機車停車收費等二項政府倡議已久之措施，說明此項分析工作： 

(一) 汽車燃料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 

現行汽車燃料費採隨車徵收，其於模型中歸類為持有成本項；改為隨油徵收時，其費

用將由持有成本項中扣除，改列於使用成本項。而由於持有模型之使用成本項的單位為元

／年，隨油徵收政策則按每公升計價，故二者間需進行轉換。轉換之方法係將隨油徵收費



臺灣地區多車輛家戶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實證模型之研究 

－331－ 

率除以燃油效率 (公升／公里)，推估得每公里徵收之燃料費，再乘以車輛每年行駛公里

數，可得每年之汽燃稅總額，將此汽燃稅置入小客車、機車持有模型中，可進行不同隨油

徵收費率對小客車、機車持有之影響。 

根據上述之做法，本研究針對每公升收取 1.5 元、2 元、2.5 元、3 元、3.5 元等情境

進行模擬，其中，在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方面，因使用成本變數在模型中之顯著性甚低，且

經運算之彈性值亦甚小 (皆小於 10-4)，故於此不予分析汽燃稅改為隨油徵收對機車持有之

影響。在小客車持有選擇數量方面，模擬結果 (如表 13) 顯示，汽車燃料費由隨車改為隨

油徵收之措施，對抑制小客車持有之效果有限。探究此項結果之原因，因係在上述費率下

之汽車燃料費占家戶所得之比率並不高，故對小客車持有之抑制成效有限。相對於小客車

持有之抑制效果，汽燃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對小客車、機車使用量之減少則較為明

顯，其中，對多小客車 (或機車) 家戶之影響較持有一輛小客車 (或機車) 家戶為大 (如表

14 所示)。 

表 13 汽燃費改為隨油徵收對小客車持有選擇機率之影響效果 

隨油徵收費率 持有零輛小客車家戶 
機率之變化比率 

持有一輛小客車家戶 
機率之變化比率 

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家戶
機率之變化比率 

1.5 元／公升 0.22% −0.11% −0.12% 

2 元／公升 0.32% −0.15% −0.16% 

2.5 元／公升 0.42% −0.2% −0.25% 

3 元／公升 0.52% −0.25% −0.27% 

3.5 元／公升 0.61% −0.29% −0.32% 

表 14 汽燃費改為隨油徵收對小客車、機車使用量之影響效果 

隨油徵 

收費率 

持有一輛小客車家
戶之小客車使用量

減少比率 

持有二輛以上小客車
家戶之小客車使用量

減少比率 

持有一輛機車家
戶之機車使用量

減少比率 

持有二輛以上機
車家戶之機車使
用量減少比率

1.5 元／公升 0.6% 2.33% 1.86% 3.98% 

2 元／公升 0.8% 3.10% 2.48% 5.31% 

2.5 元／公升 0.94% 3.88% 3.1% 6.63% 

3 元／公升 1.19% 4.65% 3.72% 7.96% 

3.5 元／公升 1.39% 5.43% 4.35%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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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車進行路邊停車收費 

國內現行對抑制機車成長之措施幾近闕如，直至近期臺北市政府試辦機車路邊停車收

費，乃有較顯明之機車管理政策，其採計次收費，停車費率為 20 元／次。為分析此項機

車停車收費政策若全面施行之效果，本研究運用上述建立之實證模型進行模擬，模擬作業

之進行乃假設每輛機車全年之停車次數為 250 次 (約為全年之工作天數)，再將計次之停車

費率 (採 10 元／次、15 元／次、20 元／次、25 元／次、30 元／次等情境) 乘以此次數，

求得屬於變動成本之停車費用，再將其分別代入機車持有、使用之需求模型中。模擬結果 
(如表 15) 顯示，在上述費率之情境下，由於增加之停車費用占所得比率甚小，致機車持

有選擇機率之變動甚微 (皆在 10-3 以下)；然機車停車收費大幅增加了現行機車之變動成

本，致對機車使用量之抑制則有明顯之效果。 

表 15 機車停車收費對機車使用量之影響結果 

機車停車費率 10 元／次 15 元／次 20 元／次 25 元／次 30 元／次

持有一輛機車之家戶 −4.53%  −6.81%  −9.08% −11.35% −13.62%

持有二輛以上機車之家戶 −8.81% −13.21% −17.61% −22.02% −26.42%

七、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本研究基於家戶追求同一效用最大化之假設，應用間斷性／連續性選擇模式發展了小

客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聯合選擇模型。經由此項聯合選擇模型，除了可推論小客

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個別影響變數後，亦可經由關聯二項決策變數之參數校估結

果，探究本研究所探討決策相互間之影響關係，其獲致之結論說明如下： 

1. 小客車持有數量、機車持有數量之聯合選擇行為係採用巢式羅機模式進行探討，二者影

響關係可由包容值之參數校估結果予以推論，其估計值介於 0 與 1 之間，符合巢式羅機

模式效用最大化之假設，惟其參數估計值在顯著水準 5%下不顯著異於零，顯示家戶小

客車持有數量與機車持有數量二項選擇之相互影響關係不呈顯著。 

2. 為探討家戶小客車、機車持有水準與使用量間之內生影響關係，小客車與機車持有之效

用函數設定為符合間斷／連續模式之型態，並由此效用函數利用洛伊定理，推導出小客

車、機車使用量需求模型。在此模型型態下，由選擇修正項參數校估結果顯示，小客車

持有數量與使用量等二項決策間之相關程度，會隨小客車持有數量的增加而降低；同樣

地，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等二項決策間之相關程度，亦隨機車持有數量的增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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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多車輛家戶各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關係方面，多輛小客車家戶中，個別小客車間

之使用呈互補關係；同樣地，多輛機車家戶中，個別機車間之使用亦呈互補關係。至於

小客車與機車使用需求之影響關係，家戶機車使用需求之於小客車使用需求呈替代關

係，但替代關係並不顯著；而家戶小客車使用需求對於機車使用需求亦呈替代關係，且

其替代性較明顯。 

4. 現階段機車持有成本、使用成本占家戶所得比率甚低之情形下，各項經濟、價格變數 (家
戶所得、使用成本) 對機車持有水準之影響不呈顯著，影響機車持有水準之變數主要為

家戶旅運需求之多寡；而在小客車持有需求方面，相對於成本變數在機車持有選擇模型

中不呈顯著之情形，小客車持有成本、小客車使用成本對小客車持有水準之影響則呈顯

著。 

5. 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模型之校估結果顯示，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與燃油成本呈負向

之影響，與家戶所得則呈正向影響關係；此外，男性、年紀較輕使用者、家戶人數、小

孩數較多之家戶有較高之機動車輛使用需求。 

7.2 建議 

在小客車、機車持有與使用之管制政策及未來之研究方向上，本文有以下之建議： 

1. 藉由需求彈性與政策敏感度分析之結果顯示，小客車、機車持有需求之價格 (持有與使

用之成本) 彈性甚低，除非小客車、機車之持有成本、使用成本有大幅度之變動，否則

對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選擇之影響並不顯著，因此，過去擬議以提高稅費為手段來抑

制小客車、機車持有需求之措施 (如調高牌照稅、燃料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
預期其成效將相當有限；至於藉價格機制控制小客車、機車使用需求則有較明顯之效

果。藉此項結果可推論未來小客車、機車之管理與控制應著重在「使用為主、持有為輔」

之策略，即藉由減少小客車、機車之使用需求來間接降低小客車、機車之持有需求。至

於在小客車、機車持有數量之管理方面，由於價格手段之效果有限，應著重在數量管制

等非價格之手段。 

2. 一般改善交通問題之主要政策方向，除一方面藉價格的手段來控制私人運具持有與使用

之成長外；另一方面則藉大眾運具服務水準之提升來降低私人運具之使用比率。本研究

進行了小客車、機車等私人運具之持有與使用需求分析，後續可加入運具選擇之探討，

以模擬私人運具使用成本、大眾運具服務水準之改變，對家戶持有與使用小客車、機車

需求及運具選擇之影響，俾使模型之理論與政策分析層面更臻於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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